




 

 

 

 

 

省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关于用好燃气具生产企业 

名单强化产品源头治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市场监管局： 

为提高燃气器具专项整治工作针对性，严厉打击非法制售假

冒伪劣产品行为，根据市场监管总局《关于用好燃气具生产企业

名单强化产品源头治理工作的函》（市监质监（司）函〔2023〕

78 号，见附件 1）要求，现就用好《全国燃气具生产企业名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名单》，见附件 2），强化产品源头治理工作提出以

下要求： 

一、进一步开展摸排。持续开展燃气器具生产销售单位排查，

通过零售渠道倒查批发源头，按照《燃气器具及配件现场检查工

作指引》，逐项开展检查，按要求录入产品质量监管信息系统，

督促配齐质量安全管理人员，建立质量安全管理机制，动态更新

监管台账。 

二、开展比对核查。对照《燃气用具生产企业摸排汇总表》，

开展本辖区生产企业信息核对，于 10 月 15 日前将未录入的企业

信息报送省局；对本辖区销售单位特别是有批发业务的以及监督

检查发现问题隐患的销售单位，按产品分类逐一核查销售的燃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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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具产品标称生产企业是否是《名单》内的企业，如发现销售产

品不在《名单》，要将线索和有关情况及时报告标称生产企业所

在地市场监管部门，并填写燃气器具销售核查异常情况统计表

（见附件 3），于 11 月 15 日前报送省局。 

三、抓好源头治理。提高燃气整治工作敏感性，总结梳理区

域性不合格产品信息，倒查批发源头，向本地城镇燃气安全专项

整治工作专班办公室报告涉及本辖区外的批发单位线索，建立跨

区域联合处置机制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对非法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，

要及时移送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从严从重打击，该移送公安机关的

要坚决及时移送。大案要案及典型案例第一时间报送省局质量监

督处。 

联系人：任成达；电话：027-65398039。 

 

附件：1.市场监管总局《关于用好燃气具生产企业名单强化 

        产品源头治理工作的函》 

2.全国燃气具生产企业名单 

3.销售燃气器具核查异常情况统计表 

 

 

 

        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

2023 年 9 月 27 日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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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燃气器具销售核查异常情况统计表 

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
序

号 

销售

单位

名称 

销售

单位

所属

市州 

产品

名称 

每年销

售量

（件） 

产品执

行标准 

标称

生产

企业 

标称生产

企业所在

地 

是否为问题

产品（若是，

请详细说明

问题原因） 

线索是否移

送属地监管

部门 

1 

xx 有

限公

司 

xx 市 

燃气

调压

器 

 GBXXXX 

XX 有

限公

司 

xx省 xx市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

 

 

 

抄送： 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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